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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7  证券简称：新宙邦 公告编号：2024-085 

债券代码：123158 债券简称：宙邦转债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江西石磊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宙邦”“公司”）拟与江西石磊氟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石磊氟材料”“标的公司”）及其现有股东共同签署

《关于江西石磊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和

《关于江西石磊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

按照《增资协议》约定，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52,039,400.00 元增资标的公

司，其中 29,960,800.00 元计入注册资本，剩余 322,078,6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前，标的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西石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磊

集团”），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48.1020%股权；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赋斌先生，

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23.4250%股权，并通过石磊集团间接控制标的公司 48.1020%

股权，杨赋斌直系亲属杨碧卿女士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3.3750%股权，杨赋斌先生

及其直系亲属杨碧卿女士合计直接或间接控制标的公司 74.9020%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42.8251%的股权，标的公司原实际

控制人杨赋斌先生及其直系亲属杨碧卿女士直接或通过江西石磊集团有限公司

间接控制标的公司 42.8251%的股权，标的公司将成为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相

关长期股权投资应按照权益法核算，标的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江西石磊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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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未达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本次增资的交易对手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一）江西石磊集团有限公司 

1、住所：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城下渡街 36 号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杨赋斌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3,000 万元 

5、经营范围：工业、公用事业、农业开发的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 

6、相互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石磊矿业资源有限公司 14,000.0000 60.8696% 

2  杨赋斌 6,121.0000 26.6130% 

3  谢俊海 1,196.0000 5.2000% 

4  肖连平 300.0000 1.3043% 

5  陈瑛 300.0000 1.3043% 

6  叶常青 286.0000 1.2435% 

7  赖永琳 270.0000 1.1739% 

8  杨书萌 180.0000 0.7826% 

9  王华 130.0000 0.5652% 

10  刘赣平 127.0000 0.5522% 

11  彭春 60.0000 0.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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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12  叶辉 30.0000 0.1304% 

合计 23,000.0000 100.0000% 

石磊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杨赋斌先生，杨赋斌先生通过深圳市石磊矿业资源有

限公司间接控制石磊集团 60.8696%股权，并直接持有石磊集团 26.6130%股权。 

（二）杨赋斌 

1、国籍：中国 

2、身份证号码：3621351967******** 

（三）谢俊海 

1、国籍：中国 

2、身份证号码：3621351974******** 

（四）杨碧卿 

1、国籍：中国 

2、身份证号码：3607331990******** 

（五）石世昆 

1、国籍：中国 

2、身份证号码：1502021968******** 

（六）张伟 

1、国籍：中国 

2、身份证号码：2101061968******** 

（七）赖永琳 

1、国籍：中国 

2、身份证号码：362135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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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成 

1、国籍：中国 

2、身份证号码：4210241987******** 

（九）王宝良 

1、国籍：中国 

2、身份证号码：1101011962******** 

（十）蔡伟林 

1、国籍：中国 

2、身份证号码：3601021966******** 

（十一）郭建英 

1、国籍：中国 

2、身份证号码：4402041972******** 

（十二）陈冬儿 

1、国籍：中国 

2、身份证号码：4452021976******** 

经核查，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截至公告日，上述交

易对手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西石磊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2013 年 6 月 13 日 

3、住所：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氟盐化工产业基地 

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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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定代表人：杨赋斌 

6、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货物进出口，新材料技术研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截至公告日，石磊氟材料并非失信被执行人。 

9、本次增资前，石磊氟材料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当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

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二）股权结构 

1、本次增资前，石磊氟材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1.1 江西石磊集团有限公司 1,924.0800 货币、股权 48.1020% 

1.2 杨赋斌 937.0000 货币 23.4250% 

1.3 杨碧卿 135.0000 货币 3.3750% 

— 小计 2,996.0800 — 74.9020% 

2 谢俊海 480.0000 货币 12.0000% 

3 张伟 135.0000 货币 3.3750% 

4 石世昆 135.0000 货币 3.3750% 

5 赖永琳 90.0000 货币 2.2500% 

6 王成 45.0000 货币 1.1250% 

7 蔡伟林 37.0400 货币 0.9260% 

8 王宝良 37.0400 货币 0.9260% 

9 郭建英 26.3200 货币 0.6580% 

10 陈冬儿 18.5200 货币 0.4630% 

合计 4,000.0000 - 100.0000% 

注：江西石磊集团有限公司系杨赋斌先生控制的企业，杨碧卿女士系杨赋斌先生的直系亲属，

上述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合并计算。江西石磊集团有限公司、杨赋斌先生和杨碧卿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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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表决权委托、一致行动协议或其他类似的有关于股东表决权的安排。 

2、本次增资后，石磊氟材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1.1 江西石磊集团有限公司 1,924.0800 货币、股权 27.5023% 

1.2 杨赋斌 937.0000 货币 13.3932% 

1.3 杨碧卿 135.0000 货币 1.9297% 

— 小计 2,996.0800 — 42.8251% 

2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996.0800 货币 42.8251% 

3 谢俊海 480.0000 货币 6.8610% 

4 张伟 135.0000 货币 1.9297% 

5 石世昆 135.0000 货币 1.9297% 

6 赖永琳 90.0000 货币 1.2864% 

7 王成 45.0000 货币 0.6432% 

8 蔡伟林 37.0400 货币 0.5294% 

9 王宝良 37.0400 货币 0.5294% 

10 郭建英 26.3200 货币 0.3762% 

11 陈冬儿 18.5200 货币 0.2647% 

合计 6,996.0800 - 100.0000% 

注：江西石磊集团有限公司系杨赋斌先生控制的企业，杨碧卿女士系杨赋斌先生的直系亲属，

上述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合并计算。根据《股东协议》约定，江西石磊集团有限公司、

杨赋斌先生和杨碧卿女士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从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处收购标的公司股

权、不得与标的公司其他股东通过一致行动、表决权委托扩大所支配的标的公司表决权。 

（三）标的公司经营情况以及业务介绍 

标的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含氟新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的产品有氟化氢、六氟磷酸锂、氟化稀土等，系公司长期合作的供应商。 

    标的公司所在地拥有丰富的萤石矿和氯碱资源，石磊集团控股江西省全南县

石磊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西会昌县石磊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矿业公司，该等公

司萤石精粉产能合计约 13.5 万吨/年，拥有的青龙山萤石矿采矿权资源，保有资

源矿石储量约为 340 万吨，矿物量约为 160 万吨，是下游氟化工产业的重要原材

料供应基地。 

    目前，标的公司已与石磊集团签订了萤石精粉的长期供应协议，依托于当地

的矿产资源，标的公司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从氟化氢到六氟磷酸锂的一体化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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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发展，标的公司现拥有 5 万吨/年无水氟化氢和 1.5 万吨/年六氟磷酸锂

产能，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积极的社会效益，契合低碳发展原则。 

（四）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编号为：安永华明(2024)审字第

80017157_B01 号）。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2,658.89 120,012.53 

负债总额 96,116.37 75,731.46 

净资产 36,542.52 44,281.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6,368.04 44,106.95 

利润表项目 2024 年 1-9 月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66,509.19 69,695.08 

利润总额 -8,903.85 -10,124.90 

净利润 -7,810.09 -9,304.9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810.45 -9,316.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572.90 -7,876.06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标的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主要受锂电池关键材料市场

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降以及标的公司产能未充分释放等因素影响。在当前行业

周期下，标的公司积极改进六氟磷酸锂等产品的技术和工艺，以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竞争力。 

（五）本次增资定价依据 

公司已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和深圳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

的公司执行了尽职调查、审计及估值等程序。 

标的公司本次增资的投前估值为 47,000 万元，系参考标的公司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的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估值结论、标的公司盈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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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的产业周期及未来发展潜力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公正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公司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增资协议》和《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江西石磊氟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的议案》后，公司拟与石磊氟材料及其现有股东共同签署《增资协议》《股

东协议》，上述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协议》 

1、协议签署方 

投资方：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江西石磊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公司现有股东：江西石磊集团有限公司、杨赋斌、谢俊海、杨碧卿、石

世昆、张伟、赖永琳、王成、王宝良、蔡伟林、郭建英、陈冬儿 

2、投资金额和支付方式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编号为：安永华明(2024)审字第 80017157_B01 号），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363,680,426.36 元。本次增资

采用现金增资的方式进行，各方同意新宙邦按照《增资协议》的约定以合计人民

币 352,039,400.00 元（以下简称“增资款”）增资标的公司（占公司本次增资后的

股权比例为 42.8251%），其中人民币 29,960,800.00 元计入注册资本，剩余人民币

322,078,6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上述增资款及标的公司的投前估值，参考标的公司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的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估值结论以及标的公司盈利情况协商确定。 

3、增资款缴付 

3.1 监管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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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增资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日内，标的公司应开立增资款监管账户，并

与增资款监管银行、新宙邦签署资金监管协议。 

3.2 增资款的缴付 

在《增资协议》规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得以全部满足或公司以书面形式予以确

认后，公司应将对应的本轮增资款分三期汇入监管账户。 

4、交割先决条件 

4.1 第一次交割先决条件包括标的公司股东会已经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增资

事项及现有股东已有效放弃对本次增资享有的优先认购权或其他类似权利等； 

4.2 第二次交割先决条件包括标的公司已就本次增资以及董事会改组在主

管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所有必需的登记、备案手续等； 

4.3 第三次交割先决条件包括标的公司六氟磷酸锂技改项目已投入生产等。 

5、特殊事项承诺 

5.1 标的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主要的产品为六氟磷酸锂和氢氟酸，标的公司、

石磊集团和杨赋斌先生就标的公司的产能情况确认及承诺：1）标的公司现拥有

六氟磷酸锂合规产能为 1.5 万吨/年；2）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六氟磷酸锂合

规产能达到 3.3 万吨/年等。 

6、违约责任 

一方违反其在《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项下的陈述、保证、承

诺及义务，导致其他一方（包括其关联方、董事、合伙人、股东、雇员、代理及

代表）或多方遭受任何损失，该方应当向其他一方或多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其

他一方或多方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7、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增资协议》经各方共同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股东协议》 

1、协议签署方 



10 

《股东协议》的协议签署方与《增资协议》一致，包括： 

投资方：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江西石磊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公司现有股东：江西石磊集团有限公司、杨赋斌、谢俊海、杨碧卿、石

世昆、张伟、赖永琳、王成、王宝良、蔡伟林、郭建英、陈冬儿 

2、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董事会：标的公司董事会将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石磊集团和杨赋斌先生有

权提名 2 名董事，新宙邦有权提名 2 名董事，剩余一名董事人选由石磊集团和杨

赋斌先生及新宙邦共同推荐。其中，标的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石磊集团和

杨赋斌先生提名人员担任。 

管理人员：标的公司总经理由石磊集团和杨赋斌先生提名人员担任，新宙邦

提名标的公司两名高级管理人员（一名常务副总经理、一名财务负责人），并经

标的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聘任。 

3、业绩承诺 

标的公司、石磊集团和杨赋斌先生承诺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业绩承诺期指

2024 年 10-12 月、2025 年、2026 年、2027 年）内实现的累计净利润（净利润指

经新宙邦认可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标的公司合并报

表口径下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孰低者）不低于 267,162,805.00元。 

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累计净利润大于或等于业绩承诺期内承诺

累计净利润的 80%，则为完成业绩承诺。 

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累计净利润小于业绩承诺期内承诺累计净

利润的 80%，则石磊集团和杨赋斌先生按《股东协议》的相关约定对新宙邦进行

股权、现金或者混合方式补偿。 

4、回购权 

若发生 1）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累计净利润大幅小于业绩承诺期内

承诺累计净利润；2）标的公司或其附属公司存在未向新宙邦披露的对外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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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或存在财务造假的情况，而对标的公司的资产、财务、业务、负债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3）石磊集团和杨赋斌先生或标的公司存在其他严重违反《增资

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或出现任何重大违反适用法律的行为等，则新宙

邦有权要求回购义务人回购新宙邦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 

5、违约责任 

一方违反其在《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等交易文件项下的陈述、保证、承

诺及义务，导致其他一方（包括其关联方、董事、合伙人、股东、雇员、代理及

代表）或多方遭受任何损失，该方应当向其他一方或多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其

他一方或多方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6、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东协议》经各方共同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背景、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背景 

1、锂电池及电解液行业持续增长，公司产能上升 

公司电池化学品的主要产品为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是锂电

池的四大关键材料之一。随着下游新能源电动汽车渗透率的提升以及储能等应用

市场的发展，全球锂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需求仍将持续增长，电解液产业链

布局充分的企业将更加受益。为满足客户需求，公司积极在全球进行产能布局，

目前公司电解液现有产能近 30 万吨/年，需配套六氟磷酸锂约 3.75 万吨/年；在

建产能约 34 万吨/年，需新增配套六氟磷酸锂约 4.25 万吨/年；公司远期将视市

场和客户需求情况进行新的产能布局。 

2、电解液行业市场竞争加剧，产业链整合优势凸显 

近几年，在行业下游需求持续爆发的背景下，锂离子电池电解液行业开始了

大规模的产能扩张，大量产能集中释放，行业市场竞争加剧。在此背景下，头部

企业凭借产业链优势、品牌优势、资金优势、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等，稳步提升

市场份额；绝大部分电解液头部企业通过自建或者参股六氟磷酸锂厂商实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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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上下游整合，以稳定上下游渠道、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二）本次投资的目的 

1、多元供应渠道，优化供应商结构 

六氟磷酸锂是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最主要的溶质，六氟磷酸锂是公司生产锂离

子电池电解液的核心原料之一。近年来，六氟磷酸锂的供需和价格波动对行业竞

争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公司通过与供应商战略合作、多元化渠道等方

式保障六氟磷酸锂的稳定供应，并积极探索股权投资等方式以进一步保障供应和

深化合作。 

通过本次增资，公司得以通过股权投资方式调整和优化供应商结构，同时公

司仍将保持向长期战略合作伙伴采购稳定的份额，从而保障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 

2、完善电解液关键原材料产业布局 

近年来，公司通过子公司惠州市宙邦化工有限公司布局有机溶剂，通过子公

司江苏瀚康新材料有限公司和江苏瀚康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布局添加剂，通过湖南

福邦新材料有限公司布局新型锂盐（LiFSI）溶质，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关键原材

料中的有机溶剂和添加剂实现了原材料自主供应，六氟磷酸锂溶质目前主要依靠

市场化采购。 

通过本次增资，公司补齐了对电解液关键原材料六氟磷酸锂的布局，完成向

上游延伸，布局溶质、溶剂和添加剂，实现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保障原材料长期

供应和品质稳定。此外，实现关键原材料的稳定供应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

从长期而言，本次增资有望实现合理的投资回报。 

3、标的公司独特的工艺优势，符合客户低碳高效的产品需求 

标的公司坚持含氟新材料的自主研发及技术创新，在无水氟化氢及氢氟酸、

六氟磷酸锂等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工艺技术。在六氟磷酸锂的生产技术方面，传统

的工艺路线主要是低温深冷结晶工艺路线和液态锂盐路线，而标的公司自主创新

研发了动态恒温结晶技术，并形成“一种动态恒温结晶法生产六氟磷酸锂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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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专利号：ZL202210454545.4）等一系列发明专利。与六氟磷酸锂传统工

艺相比，动态恒温结晶技术具有投资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产品品质优异、物料

消耗和能耗双低、三废排放低等特点，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市场竞争力。 

通过本次增资，标的公司进一步扩大产能，得以在大规模工业化量产后强化

低碳、高效和品质稳定优势，为其下游客户和公司的下游客户提供符合低碳、高

品质的六氟磷酸锂解决方案。 

（三）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1、标的公司的经营活动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行业竞争加剧以及

技术迭代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无法实现其预设经营目标的情况，导致公司本次增

资未达预期，存在投资损失的风险。 

2、本次增资尚未完成交割，交易各方可能出现未能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的情

况，交易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将积极关注宏观环境、行业政策、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及本次增资各项工

作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投资的影响 

1、对标的公司的影响 

在电解液关键原材料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本次增资有利于标的公司：1）公

司将增加向标的公司采购六氟磷酸锂的数量，加速标的公司实现规模化效应，通

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

地位；2）推动标的公司深化从氢氟酸到六氟磷酸锂的一体化产业链布局，通过

整合上下游资源，提高产业链的协同效应，增强标的公司的市场竞争力；3）引

入增量权益资金，改善财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推动标的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和

技术改造；4）在后续的运营过程中，公司也将继续支持标的公司维持治理结构

稳定、确保员工队伍的稳定，同时借鉴公司管理经验，提升管理效率，加强品牌

形象，从而促进经营业绩的全面提升，并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2、对新宙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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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锂电池及电解液行业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公司对新能源市场的发展前景持

乐观态度，并预计未来电解液的出货量将保持增长，为满足国内外客户的需求，

公司通过多种途径保障核心原材料的稳定供应。通过本次增资，公司将能够：1）

确保电解液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六氟磷酸锂的长期稳定供应，同时不断推进产品质

量的优化，以满足市场需求和提升产品竞争力；2）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

中，目前众多同行通过参股关键原材料厂以保证原材料供应安全，公司本次投资

标的公司并与原股东对标的公司形成共同控制，有助于公司调整和优化供应商结

构，从而保障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3）尽管公司通过本次投资保证了

供应安全以及优化供应商结构，但公司仍将保持向市场战略合作伙伴持续采购的

策略，从而确保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及经营情况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增资协议》； 

4、《股东协议》； 

5、标的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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